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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 

 

主 持 人 语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围绕这一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

性问题。为此，本刊特推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

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行学理阐释。两篇论文一重体系阐释，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历史

辩证法、群众史观及实践方法论五个维度，揭示这一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深层逻辑关联；一重概念

探源，聚焦“打基础利长远”“为民造福”“党性坚强”等标识性概念，从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三个向度，

阐明这一论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概念体系。期待本专栏能够引起学界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关注，推动相关研

究不断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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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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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的创造

性运用。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看，政绩观根植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应以正确

观念引领实践，实现意识对现实的能动反作用；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看，政绩观演进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经

历了从“速度偏好”向“质量优先”的转型，通过制度与观念的协同推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从历

史辩证法的视域看，政绩观贯通过去、当下与未来，把握“显绩”与“潜绩”的辩证转化，实现规律遵循与能动

创造的统一；从群众史观看，正确政绩观确立人民为最终评判者、最大受益者和根本创造者，将“为民造福”视

为最大政绩；从实践方法论看，正确政绩观以科学考核、终身追责、容错纠错与激励担当的辩证统一，形成制度

化保障与常态化落实，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实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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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correct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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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establishing and practicing the correct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represent a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h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being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is rooted in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correct 

concepts should guide practice, thereby realizing the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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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action of consciousness upon reality.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movement of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evolution of the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is determined by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 having transitioned from 

“speed preference” to “quality priority”, and promotes a virt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base and the 

superstructure through the synergy of institutions and idea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cal dialectics, this view 

integrat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grasping the dialectic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angible achievements” and 

“latent achievements”, thus unifying the adherence to laws with active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ss line in 

history, the correct view establishes the people as the ultimate evaluators, principal beneficiaries, and fundamental 

creators, regarding “working for the people's well-being” a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In terms of practical methodology, 

it forms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and ensures normalized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lifelong accountability, error tolerance and correction, and incentives for taking responsibility, thereby 

transforming value concepts into practical forces. 

Keywords: correct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dialectics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政绩为谁而树、

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邃，

深刻揭示了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为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

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论。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原

理的理论把握与自觉运用。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历史唯物

主义意涵，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创造经得起实践、人

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

面，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目前，学界围

绕正确政绩观已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

从历史唯物主义层面进行系统哲学阐释的成果尚

显薄弱，尤其缺少对政绩观背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

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等深层逻辑的揭示。基于此，

本文试图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社会存在

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历史

辩证法、群众史观、实践方法论等多个维度，揭示

正确政绩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的哲学关联，

为理解正确政绩观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滋

养与理论支撑。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

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它科学阐明了社会生活的本

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

地位。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是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理解政绩观的首要理论前提，

它从哲学根基上回答了政绩观的本源问题，指明政

绩观本质上是特定社会存在的观念反映。社会基本

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是把握

政绩观时代演进的关键依据，它告诉我们，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

动政绩观随历史条件发展而不断调适与演进。历史

辩证法提供了认识政绩观内在矛盾的辩证思维工

具，它从思维认知层面，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辩证法智慧，为

深刻把握其理论精髓提供科学方法。群众史观构成

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归宿，从根本上回答了“政绩

为谁创、政绩由谁评”的核心命题，既是正确政绩

观的理论基点，也是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实践方

法论提供了正确政绩观从观念形态转化为物质力量

的制度运行路径，通过科学考核、终身追责、容错

纠错与激励担当的辩证统一，使正确政绩观在制度

化保障中落地生根。上述五个方面相互贯通、内在

统一，共同构成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 

一、正确政绩观生成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

识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

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

识的辩证关系是唯物史观的第一对关系范畴，指明

社会存在是一种对象化的存在，人的对象化活动就

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政绩观是党员领导干部对

政绩这一社会现象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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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主观认识、价值判断与思想观念，本质上是在

社会意识的范畴内，由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存在所

决定。另一方面，政绩观作为社会意识的集中体现，

对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习近平

围绕政绩观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站在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我国现

时代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逻辑，为新时代领导干部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绩观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提

供了基本遵循。 

（一）政绩观的现实根源在于社会存在的客观

规定 

政绩观的生成与发展深植于具体性、历史性、

阶段性的社会存在之中。正确政绩观的形成、发展

与确立，正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

件、生产关系、现实矛盾所决定的。 

地理环境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前提，任何一个地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客观制约，这

决定了政绩观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条件、顺应自然

规律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深刻认识到我国幅员辽

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差异显著这一客观

现实，多次强调因地制宜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

他指出：“不同的县有着不同的资源和禀赋，要把

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

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2]他要求“情况搞

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

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

骛远，不脱离实际”[2]。在论及新发展理念的贯彻

落实时，习近平同样强调因地制宜原则：“各地区

要根据自身条件和可能，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又抓住短板弱项来重点推进，不能脱离实际硬干，

更不要为了出政绩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最后什么

也干不成。”[2]他举例说：“比如，创新发展大家

都要抓，但具体到各种关键核心技术，不是家家都

能干的，要看条件和可能……协调发展、开放发展

家家都要抓，同时东部和西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

地区、沿海地区和内地条件各有不同，要从实际出

发来抓。”[2]这一系列论述深刻表明，地理环境作

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性要素，从根本上规定了不同地

区政绩追求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因此政绩的评价标

准不能搞“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2]。此外，

对于政绩的价值排序还要呼应工业化、城镇化快速

推进带来的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承载能力

逼近上限这一客观变化。习近平指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2]“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我们强

调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不是不要

发展了，而是要扭转只要经济增长不顾其他各项事

业发展的思路，扭转为了经济增长数字不顾一切、

不计后果、最后得不偿失的做法。”[2]他还明确要

求将生态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我们一定要彻

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来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

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

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

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2]在论

及高质量发展时，他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

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这些论述充分说明，

当地理环境中的生态要素从相对充裕变为稀缺资

源时，保护生态环境便从政绩的外围关切上升为核

心内容。社会存在的这一物质性变化，必然推动政

绩观向“绿色发展”的根本转型。 

生产关系是社会存在的核心内容，其总和构成

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我国是

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

本经济制度，构成了政绩观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共同富裕，这一物

质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必然要求在政绩观上体现

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重要进

展。”[2]他明确要求：“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

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着力解决

好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

民生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2]在论及现代化

建设的最终目标时，习近平强调：“现代化的最终

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

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

人民的幸福安康。”[2]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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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性质对政绩观的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下，政绩不能只看经济增长的总量，更要看发展成

果的分配是否公平、是否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与

此相对应，错误政绩观的根源在于背离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的要求。习近平在批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时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

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2]“官僚主义

背后是官本位思想，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盲

目依赖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严重脱离实际、脱离

群众。”[2]他特别强调公私关系是检验党性的根本

尺度：“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

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捞资本、谋升迁，不惜动用人力

物力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其

中的动因不就是一个‘私’字吗？”[2]他明确要求：

“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

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

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2]“树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

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

偏差。”[2]这些论述充分说明，错误政绩观的认识

论根源，正在于用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替代了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所要求的整体利益和人民利益。 

社会存在作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体，不仅

包括积极的发展成就，也内含现实的矛盾、问题和

风险。政绩观偏差，实质上是对社会存在中矛盾问

题的错误反映或有意回避。习近平曾批评那些“有

的拍脑袋决策，搞家长制、‘一言堂’，把个人凌驾

于组织之上”[2]等违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

本原理的错误做法，并指出“有的干部干事热情很

高，但缺乏科学精神、求实态度，结果不仅没有出

业绩，反而带来了一堆问题”[2]。这些错误政绩观

的根源，正是对社会存在的片面认识或主观背离，

本质上都属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范畴。对此，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

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2]

形式主义作为一种错误的社会意识，其产生根源恰

恰是脱离了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定性。正如马克思、

恩格斯所强调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

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

过程。”[3]那些热衷于“材料政绩”“数字秀场”

的干部，恰恰忘记了“现实生活过程”的复杂性，

而沉溺于自己头脑中虚构出来的、光鲜亮丽的“观

念政绩”。纠治错误政绩观，就是要让干部们重新

“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充满矛盾、问题和群众需

求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去。 

（二）正确政绩观在引领发展实践中彰显社会

意识的能动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的同时，充分肯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

用。恩格斯在1893年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阐明了观

念上层建筑对物质生活的能动作用，指出意识形态

虽然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但一旦产生，“就同现

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

进一步的加工”[4]。政绩观作为对政绩的总体看法

和根本观点，直接反映领导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

承载着社会意识所蕴含的能动反作用。习近平强调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2]，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作为一种观念价

值对社会实践所具有的根本性作用。 

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错误政绩观造成社

会发展损失。习近平曾深刻揭示错误政绩观对社会发

展的巨大危害，批判了诸多乱象：有的“过度举债搞

建设，盲目扩张铺摊子”[2]；有的“把‘痕迹’当‘政绩’， 

把精准扶贫搞成了精准填表，用纸面数字来展现所谓

扶贫成效”[2]；有的“重显绩轻潜绩、重面子轻里子，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2]；有的“本位主义，嘴上喊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行动上却打擦边

球”[5]；更有“急功近利、任性用权，不尊重规律、

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需求盲动硬干，层层加码提

不切实际的高指标”[2]。如“集成电路、电动汽车、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其“根子

是政绩观不正确”[2]。这些错误政绩观作为扭曲的社

会意识，不仅浪费资源、延误发展、损害群众利益，

更从根本上阻碍生产力发展。反之，正确政绩观尊重

生产力发展规律，注重质量和效益，能够有效推动生

产力进步。因此，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追求实实在

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

持续的经济发展”[2]，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实践走

向科学轨道。他反复强调要有担当精神，“敢字为先、

干字当头，勇于担当、善于作为”[2]，“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

好职、尽好责”[2]，并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坚持为人

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杜绝标新立异、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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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2]，

从而以思想之正筑牢行动之基，以实绩之效推动发展

之成。 

政绩观的反作用并非直接实现的，而是以制

度、机制为中介环节。一方面，政绩观通过影响干

部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存在。作为社会意识，政绩观

经由领导干部的行为选择，对社会存在产生能动

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

有什么样的从政行为；有什么样的从政行为，就有

什么样的发展结果。因此，习近平指出，“经济社

会发展要树立正确政绩观”[2]，并且“政绩既体现

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2]。当

领导干部树立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2]的正确

观念时，就会产生造福人民的实际行动；反之，则

会陷入“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

程”[2]的形式主义泥淖。所以，当领导干部树立了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2]的正确观念时，就会做让

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做为后人

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反之，如果政绩

观错位，就会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

目工程，就会“喜欢‘做秀’而不是‘做事’，热

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2]。因此，

他进一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

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2]，只有树立

了正确政绩观，才能引领正确的社会实践，进而创

造有利于人民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政绩观通过

影响制度设计与评价导向，进而对社会存在产生塑

造作用。作为干部干事创业的“指挥棒”，政绩观

经由考核评价体系、制度安排等宏观中介，对社会

存在形成系统性、长期性的反作用。对此，习近平

明确指出：“要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

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推动各级领导班子认

真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形成正确工作导向。”[2]

具体而言，若政绩考核以GDP为唯一标准，社会将

陷入“增长至上”的发展模式；若考核体系转向综

合指标，则发展将遵循科学理念，实现全面协调可

持续。为此，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要建立科学规

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激励干部求真务实的

有效机制”[2]，使正确政绩观固化为社会运行的内

在规则。通过制度设计、评价机制等中介环节，政

绩观持续塑造社会的行为逻辑与发展方向，从而稳

定、持久地作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不是一次性

的决定与被决定，而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循环、不

断深化的动态过程。政绩观形成于实践、受实践检

验，在实践中修正和完善，进而指导新的实践。换

言之，就是从社会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正确的政绩观，

再以正确的政绩观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并在新的实

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完善政绩观。习近平提出，“要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高辩证思维、

系统思维能力，带着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善于透过

现象看本质，提高把握问题实质、把握矛盾规律的

能力”[2]，这正是要求领导干部在“实践—认识—再

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不断深化对政绩观与社

会存在辩证关系的把握，实现二者的动态统一。 

二、正确政绩观的演进发源于社会基本矛

盾运动的内在驱动 

在人类社会这个复杂有机体中，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贯穿始终，并在动态

调适中相互适应。政绩观作为领导干部对政绩的根本

看法，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既由一定历史

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对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产生能动的反作用。

正确政绩观的树立和践行必须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

基本矛盾运动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对社会基

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自觉把握与创造性运用，为新时代

领导干部在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良性互动中创造经得

起检验的实绩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生产力决定与生产关系制约推动政绩观

从速度偏好转向质量优先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

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政绩

观的形成、演变与确立，本质上由一定历史阶段的

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并受特定生产关系的制约。

一方面，生产力发展阶段直接决定政绩观的核心指

向。改革开放初期，受制于落后的社会生产水平，

中国共产党明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

本任务。基于这一现实国情，我国实行政府主导型

经济发展模式，集中力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形成

了以GDP增速为核心的发展评价导向。这种价值取

向，正是物资匮乏阶段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集中

体现，必然使政绩观向“增量扩张”倾斜，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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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要素投入与产出比的粗放型运行机制也衍生出

以“显性数字”为核心的政绩评价尺度。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

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

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1]随着生产力

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曾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粗放型

发展模式日益显现出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承

压、区域发展失衡等矛盾，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生产关系领域原有的评价体系与

激励结构已难以容纳新生产力的客观要求。经济基

础的结构性变迁倒逼政绩观重塑，从“速度偏好”

转向“质量优先”，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提

升”。在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新发展模式中，全

要素生产率、生态价值、民生获得感等难以简单量

化的指标开始进入政绩评价的中心视野，反映出生

产关系对生产力新质态的适应性调整。习近平深刻

把握这一规律，对新时代政绩观的根本转型作出了

系统阐述。他明确指出，要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

加生产总值，一味地以国内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

明确提出“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

雄”[2]，“要坚决把中央关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不要顾虑重重、瞻前顾后，

更不要为生产总值增长率、全国排位等纠结”[2]，

“要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

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2]。他强调，“高质量发

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2]，并从供

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宏观经济循环等多个

维度阐发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进而要求“坚持

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2]。

他反复指出，“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

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

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结构调整有成效

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

来后遗症的速度”[2]，并严令“决不能再回到简单

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的老路上去，决不能

再回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搞所谓发展的做法上去，

更不能再回到粗放式发展的模式上去”[2]。面对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提出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重大战略，进一步要求生产关系特别是干部

考核评价制度必须作出相应变革。他指出，“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

着力点”，“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

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2]。同时强调因地制宜原则：“发展新质生

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

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

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2]这表明

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态势，正在推动政绩观向着更加

注重科技创新、更加注重长远竞争力的方向演进，

并催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调整。 

（二）政绩观在经济基础变革与上层建筑调适

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制度与价值的统一 

政绩观作为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

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是执政伦理与发展理

念在观念层面的集中投射，首先归属于思想上层建

筑的范畴。从唯物史观审视，政绩观折射出一种深

层的政治价值观：究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

史观，还是固守“官本位”“数字出官”的功利逻

辑；究竟是着眼于长远与潜绩的辩证统一，还是沉

溺于短期显绩的盲目冲动。这种价值取向与认知图

式，本质上是政治思想、道德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

的具体体现，具有思想上层建筑所特有的相对独立

性与能动反作用。错误政绩观一旦形成路径依赖，

便会持续侵蚀决策逻辑、异化执政实践，深刻扭曲

治理行为与价值导向，这正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

会实践的集中体现。因此，政绩观的问题是一个关

乎立场、宗旨与发展规律的观念建设问题。 

政绩观既植根于思想上层建筑，也始终与以政

治制度、法律规范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处于紧密

的互构关联之中，两者须臾不可分离。一方面，政

治制度构成了政绩观生成与演变的硬性约束环境。

有什么样的考核“指挥棒”、什么样的干部选拔任

用机制，就会催生与之相适应的政绩冲动。当制度

体系将经济增长视为近乎唯一的衡量尺度时，追求

短期速度的政绩观便获得制度性激励；而当生态文

明建设、民生福祉改善、风险防范化解被制度化地

纳入评价体系后，思想观念也必然随之向高质量发

展转型。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划定了政绩追求的边

界与底线。通过将对数据造假、滥用职权、破坏环

境等行为的惩戒上升为法律强制，政治上层建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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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明确了“不可为”的红线，更使实事求是、依法

履职从道德提倡升格为法治要求。正是在这种意义

上，制度与法律以其强制力与规范性，为正确政绩

观的落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刚性支撑。进而言之，

思想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并非单向度的决定

关系，而是相互渗透、双向赋能、协同联动的有机

整体。正确政绩观发挥着关键思想引领作用，持续

牵引制度体系迭代革新、优化完善。当“功成不必

在我”的价值理念凝聚为全党共识，便能有力推动

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落地实施；当“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就为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制度的推行落实筑牢了思想根基。反之，

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治理主体对制度内核

与价值精神的深度认同。即便制度设计完备规范，

一旦被功利化的错误观念消解异化，滋生“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2]的执行偏差，也将难以落地见效，

最终陷入形式空转。因此，要实现政绩观的深层纠

偏与持续巩固，就必须依托思想教化与制度规范的

双轮驱动，一方面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使正

确政绩观内化为干部的政治自觉与道德良知；另一

方面以纪律与法律的刚性约束将抽象的价值理念

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标尺与问责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

重要论述，正是遵循这一“思想—制度”协同逻辑

的集中体现。一方面，正确的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2]，从思想观念上正本

清源，筑牢价值根基；另一方面，又强调“建立科

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2]，要“提高考核的针对

性和科学性，让考核指挥棒真正管用”[2]。为此，

他明确提出要“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

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2]，通过“完善干部考核评

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2]。这

一系列重要论述表明，从思想观念的正本清源到考

核制度的科学设计，思想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

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正是为了引导广大干部树立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而在协同并进中推动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唯有如此，方能创造出经得起实

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三、正确政绩观的时空向度与实践理性统

一于历史辩证法视域 

恩格斯曾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

而是过程的集合体。”[4]正如政绩的创造，既非孤

立于时间之外的瞬时成果，也非静止的简单既成状

态，而是在历史时间中辩证展开、同时面向未来不

断生成的动态过程。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了政绩创

造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将领导干部的实践

活动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时期中来审视，赋

予其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品格，从而超越了急功近利

的“当下主义”、割裂历史的“虚无主义”以及短

视狭隘的“短期主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

于“现实与可能”“当下与未来”“继承与创新”

“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的思想精髓。 

（一）政绩观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时

间性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揭示，时间不仅是发展的外

部尺度，更是发展的内在维度。发展本质上是在时

间中展开的辩证运动，是“过去、现在、未来”的

连续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时

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6]，深刻揭示了发展的实质

是在时间中开辟空间、创造可能、实现超越。在政

绩观领域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既要以历史的眼光看

待政绩的积累与传承，又要以未来的视野引领政绩

的创造与开拓。对此，习近平为领导干部确立了正

确政绩观的时间性坐标，指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

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

代人身上”，要继续“在新征程上作出无负时代、

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2]。正确的政绩观，

既反对“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短期主义，也反

对“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它要求领

导干部在创造政绩时，既要尊重历史的连续性，又

要把握未来的可能性，在“过去、现在、未来”的

辩证统一中找准自身定位。 

同时，历史发展是一个前后相继、不可割裂的

过程，任何政绩的创造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长期

历史进程中的接续积累。马克思主义质量互变规律

表明，事物发展是从量变开始的，没有达到一定程

度量的积累，就不可能实现质的飞跃，这正是习近

平反复强调的“政贵有恒”[2]与“一张蓝图绘到底”[2]

蕴含的科学方法论。习近平基于对历史连续性的深

刻把握强调指出：“政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

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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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2]与此同时，任何重

大事业的发展，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量的积累，才

能最终实现质的飞跃。习近平因此提出，“要真正

做到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切实干出成效来”[2]，

同时也“要保持工作连续性，过去已经定下来的规

划、计划、工作安排，要进行认真研究”[2]，尤其

要“防止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换届后急功近

利‘翻烧饼’，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2]。每一代人

的政绩，都构成了历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那些“铺

路石”式的、基础性的、长期性的工作，虽然在短

期内可能不显山露水、难以形成“显绩”，却是实

现最终“质变”不可或缺的前提。因此，正确的政

绩观，要求领导干部具备历史眼光，“要有‘功成不

必在我’的境界，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

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

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2]，甘于做那些打基础、利

长远的事情，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襟，

将个人有限的时间融入无限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 

（二）在“显绩”与“潜绩”的辩证转化中接

受历史检验 

马克思曾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

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

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

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7]对历史进程

及其意义的准确判断，往往无法在事件发生的当下

即时完成，而只能在历史运动充分展开、其后果与

意义逐步显现之后，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因

此，政绩的真相与价值，常常不是在创造的当下就

能完全显现，而是要在历史长河中接受检验。有些

在当时被热捧的“政绩”，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可

能被证明是“败绩”；而有些在当时不被理解甚至

备受争议的作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可能被证明是深

谋远虑的远见之举。这种“事后显现”的检验逻辑，

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超越“当下评价”的

局限，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待政绩创造。 

从时间维度来看，政绩虽然可以区分为“显绩”

与“潜绩”，但两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历史时

间中相互转化、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潜绩”是

“显绩”的基础和前提，没有长期的基础性积累，

“显绩”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显

绩”是“潜绩”的必然结果，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

程度，“潜绩”必然会转化为“显绩”。习近平总

书记非常重视“潜绩”与“显绩”的辩证关系，强

调“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

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

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

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2]。

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在于既要“显”当下之功，

更要“潜”长远之基。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

“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

定上；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

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

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2]，这为

正确把握“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

循。在具体实践中，这一辩证关系体现在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例如他强调“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遵循乡村建

设规律，着眼长远谋定而后动，坚持科学规划、注

重质量、从容建设，聚焦阶段任务，找准突破口，

排出优先序，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

一年干”[2]。同时，在强调把握党的二十大确定的

目标任务时，他指出“要分清轻重缓急，既要全面

推进，又要突出重点；既要狠抓当前，又要着眼长

远，多办打基础、利长远的事，防止搞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2]，进一步明确了在实践中把握“显绩”

与“潜绩”、当前与长远关系的具体要求。 

（三）在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

一中拓展政绩空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既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

的客观规律，又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在历史进程中的

作用。他指出，人们可以“缩短和减轻”发展的“分

娩的痛苦”[7]。因此，发展并非单一、线性的宿命

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开放空间。正确

的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可能性空间”

的存在，自觉承担起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历

史责任。同时，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深刻揭示了发展

的创造性本质。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

指出的：“运动本身就是矛盾……这种矛盾的连续

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8]人类社会发展

亦是如此，旧矛盾的解决意味着新矛盾的产生，发

展就是在矛盾的产生与解决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在

发展过程中，每一代人都面临着新的历史课题，都

需要创造新的解决方案。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具备预见未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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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从复杂现实中捕捉未来趋势；也要拥有选择路

径的智慧，善于在多种可能中作出最优抉择；还要

秉持创造未来的勇气，善于通过能动实践将理想变

为现实。对此，习近平强调要“善于把握事物本质、

把握发展规律、把握工作关键、把握政策尺度，增

强工作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9]。与此

同时，习近平还强调，“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

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

履好职、尽好责”[2]，这些都深刻揭示了在“可能性

空间”中能动选择的要求，为领导干部在政绩创造

中科学预见与主动作为提供了根本遵循。具体来说，

一是要勇于突破思维定式。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不

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不能用旧思维应对新挑战。

在政绩观领域，发展的创造性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要

有创新意识和担当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鼓励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习

近平就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要根据本

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

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2]。二是要敢于

承担创新风险。任何创新都伴随着不确定性，都可

能面临失败的风险。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的保守心态，本质上是对发展创造性的背离。因此，

习近平要求“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

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2]，鼓励领导干部以创新担当推动政绩创造。

三是要善于在继承中创新。创新不是对历史的否定，

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例如习近平在谋划未来

产业发展时指出，“要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未

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

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2]，并且继续“把发展新质

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2]。 

四、正确政绩观以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为根本遵循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

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群众。政绩

观作为领导干部关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

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看法，深刻体现了人

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群众史观，为新时代领导干

部在政绩创造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确立人民为政绩最终评判者的评价尺度 

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

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3]。因此，政绩

好不好，不是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也不是由数字指

标说了算，而是由人民群众说了算。习近平将人民

置于“阅卷人”的最高评判地位，深刻指出“时代

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指出

了正确政绩评价的根本标准。习近平鲜明指出，“我

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

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因为“人民是我们

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2]。所以，

政绩创造是否成功，不能靠自我感觉评定，不能看

表面数据评定，而是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

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

真正得到了保障”[2]。对此，习近平进一步强调，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2]，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

好”[2]。这也是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作为“最高裁

决者和最终评判者”的重要彰显。与此相对应，错

误政绩观的根源就在于脱离了人民群众，背离了人

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对此，习近平尖

锐地指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

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突出了。”[2]同时，

对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的现象，他指出：

“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

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2]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作为脱离群众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正是“官

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

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2]，“形式主义背后是

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

失，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担责，满足

于做表面文章，重显绩不重潜绩，重包装不重实

效”[2]。这种政绩观错位的实质，就是忘记了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本质上偏离了中国共产党干

事创业的初心使命。 

（二）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锚定价值坐标 

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深刻

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与动力源泉。正如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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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无产

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的独立的运动。”[1]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规定了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追求与行动方向，要求党的一切

工作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以人民福祉为最

终旨归。习近平明确提出为民造福是最重要政绩，

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

要的政绩”[2]，将人民立场的主线深深扎根在政绩

创造过程中。首先，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能是

人民利益。习近平强调：“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2]政绩不是冰冷的数字堆砌，不是空洞的

工程展示，而是要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

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际问

题，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群

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2]。这种以人民利益至上

为导向的政绩观，正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

现实回应。他还以自己在地方工作的经验为例，强

调“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

判”[2]，既要做到客观上的惠民利民，还要得到人

民主观上的认可。其次，政绩必须经得起人民检验，

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错误政绩观的

重要表现，就是“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

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习近

平曾严肃批评这类现象，指出有的人“为了迎合上

级、讨领导欢心，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

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2]

而这种行为正是颠倒了正确政绩的本质，把领导满

意置于群众满意之上，把个人升迁置于人民福祉之

上。因此，他要求领导干部树立的正确政绩观，就

是“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

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

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锚定价值坐标。 

（三）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回答动力源泉 

唯物史观不仅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评判者、

政绩创造的受益者，更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政绩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

自己的历史。”[1]恩格斯强调：“人们总是通过每

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

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

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正

确政绩观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

创精神，依靠人民创造政绩，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方面，

政绩创造要依靠人民，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人

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

本力量。”[2]在政绩创造中，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

不能当“官老爷”，不能搞“一言堂”，要“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

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2]。

同时，还要求领导干部在决策时“要把调查研究作

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

情况、问计于民”[2]。而脱离群众的“拍脑袋决策”，

本质上是将主观意志凌驾于人民之上。另一方面，

政绩创造要激发群众力量，而不是大包大揽、包办

代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蕴藏着无坚不摧

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我们这

么一个有着十四亿人口的国家，每个人出一份力就

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每个人做成一件

事、干好一件工作，党和国家事业就能向前推进一

步”[2]。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充分

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而

不是把政绩创造视为个人能力的炫耀。那些热衷于

造势的行为，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力量的不信任、不

尊重，忽视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 

五、正确政绩观经由实践方法论实现从观

念向物质力量的转化 

历史唯物主义既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理论，

更是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方法论。马克思在《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鲜明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

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先进思想理念只有扎

根实践、付诸行动，才能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现实物

质力量。正确政绩观的培育与践行亦是如此，必须

依托系统化实践路径，推动思想理念转化为具体行

动，使价值导向固化为制度规范。习近平总书记围

绕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健全终身责任追究机

制、完善容错纠错机制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

正确政绩观落地落实提供了科学方法指引，有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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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正确政绩观从思想理念转向实践运用、从价值倡

导转为刚性约束，集中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第

一的核心观点。 

（一）以科学考核为制度载体固化正确政绩导向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思想上层建筑的稳固维系

与广泛传播，离不开政治上层建筑所提供的制度支

撑与刚性保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中阐明，“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

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

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1]。

落实正确政绩观亦是同理，仅依靠理论层面的思想

纠偏与价值引领远远不足。必须依托制度这一实体

化治理载体，将抽象的价值理念具象化为考核标

准、行为准则与奖惩约束机制，通过常态化、制度

化的实践运行，让正确政绩导向深度融入治理全过

程，逐步内化为领导干部履职用权的思想自觉与行

动自觉。习近平深谙制度对人的行为的深刻塑造功

能，反复强调考核评价体系对引导政绩观的关键作

用。他鲜明提出，“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

系，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和

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2]。在考核方法上必须打破

唯GDP论的单一评价尺度，“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

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

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

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

英雄了。”[2]针对考核不够精准、走过场等问题，

他提出要“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

的知事识人体系”，并强调“对资源禀赋、基础水

平、发展阶段、主体功能区定位不同的地区在考核

内容上要区别对待” [2]，从而“完善差异化考核评

价体系，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让考核指挥

棒真正管用” [2]。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彰显了历史唯

物主义视域下制度反作用于思想观念的实践逻辑。

科学完善的考核体系，能够将正确政绩观从价值理

念与思想倡导，转化为具象可落地、可执行的实践

指引。在制度的正向引导与刚性约束之下，党员干

部逐步将外部规范内化为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最

终实现思想观念与履职实践、理论认知与现实行动

的有机统一。 

（二）以终身追责为刚性约束遏制政绩冲动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权力与责任的辩证统一、有

机对等。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实践经验时明确提

出，无产阶级政权的公职人员应当“对选民负责，

随时可以罢免” [6]。这一原则深刻揭示了权力行使

始终要以责任担当为前提，并接受严格约束，脱离

责任规制的权力极易在实践中滋生失范与滥用问

题。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之所以反复出现“拍脑袋

决策、拍胸脯蛮干、拍屁股走人”[2]的现象，表面

上是政绩观出了问题，但从实践方法论的视角看，

根源在于决策行为与个人后果在制度层面出现了

断裂，决策失误者不必承担实际后果，实践的主体

与责任的主体相互分离。习近平以鲜明的实践导

向，将权责统一从理论原则落实为刚性的制度安

排。他要求，“对这种问题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

终身追究”[2]。针对盲目举债问题，他强调“离任

要审计、终身要负责，不能让有些人不顾条件、为

了出政绩搞了一屁股债，最后拍拍屁股走人，官一

路升上去” [2]。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他更是以严

厉态度指出追责的实践意义，“对那些损害生态环

境的领导干部，只有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做

到终身追责，制度才不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

‘橡皮筋’”[2]，“有些地方生态环境问题多发频发，

被约谈、被曝光，当地党政负责人不但没受处罚，

反倒升迁了、重用了，真是咄咄怪事！这种事情决

不允许再发生！”[2]由此可见，当决策行为与实践

后果之间通过制度建立起不可脱钩的因果链条时，

权力行使便从任性的主观意志转化为必须审慎考

量的理性实践，求真务实、科学决策就从道德提倡

变成了行动必需。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制度层面的具体落实，

体现了以客观后果作为衡量政绩的最终尺度。 

（三）以辩证思维把握容错与激励的平衡激发

担当作为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是辩证的实践观，它既

承认实践的主体能动性，也正视实践过程中难以完

全避免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

主义时深刻指出，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有无

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历史的最终面貌是一种“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

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0]。这一论述从根本上揭示了

实践的内在特性：历史主体的能动创造与各种力量

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客观不确定性是同一过程的两

个方面[1]。任何创造性的实践都必然伴随着试错的

过程，改革创新的实质正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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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如果因畏惧风险而放弃实践

探索，就会陷入消极无为的形而上学；如果对于合

理失误不加区分地追责问责，就会扼杀干部担当作

为的积极性，最终在实践中导致“多干多错、不干

不错”的逆向淘汰。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辩证地看待

干事与出错的关系，既防范和纠正真正的错误，也

宽容和保护合理的失误。习近平将辩证思维贯穿于

激励与约束的制度设计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三

个区分开来”的重要原则：“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

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

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

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

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

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

为区分开来。”[2]这一原则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

义关于实践检验的辩证立场，主张以实践的性质、

动机与后果的综合分析为依据来判定失误的性质

和责任的归属。因此，“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

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

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2]。这

些论述都贯彻了实践方法论中的辩证思维，约束是

手段而非目的，激励是动力而非放纵，二者在实践

中相互制衡、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担当作为、干

事创业的最终实践目标。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

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

础、以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为现实运用的系统性理

论体系。本文立足五大哲学维度，即社会存在与社

会意识辩证关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历史辩

证发展逻辑、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以及科学实践

方法论，对该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性阐释。其中，社

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厘清了政绩观生成

的本源问题，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阐明了政绩观

迭代演进的内在动力，历史辩证思维锚定了政绩观

发展的价值方向，群众史观核心要义明确了政绩观

建设的根本价值归宿，科学实践方法论则构建了正

确政绩观落地转化的现实路径。这五大维度互为支

撑、层层递进，有助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将历史唯

物主义基本原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履职

尽责、干事创业的行为准则，兼具深刻理论意蕴与

现实指导价值。具体而言，立足社会存在客观实际

谋划政绩，能够确保发展实践契合基本国情、顺应

群众期盼、遵循客观规律；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动态

演变规律，推动政绩创造主动服务于生产力提质升

级与生产关系优化调整；秉持整体性、长远性辩证

思维，破除局部思维与短期功利倾向，在时代发展

与全局格局中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坚守人民创

造历史的根本立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政绩创造

的最高追求，以人民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

本标尺；依托系统化实践方法，通过完善考核评价

机制、健全终身追责制度、健全容错纠错体系，双

向强化正向引导与刚性约束，推动正确政绩观由思

想理念深度转化为治理实效。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唯有深刻把握并一体践行五

大理论维度，持续推动正确政绩观从理论认知走向

实践自觉，方能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与历史

三重检验的过硬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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